大连诚泽检测有限公司司法鉴定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司法鉴定机构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声明

职业道德准则

忠诚法治，坚守司法公正底线，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、保障司法程序顺利进行为核心使命;

客观中立，秉持科学精神，不受任何单位、个人的非法干涉，确保鉴定活动的独立性与公正性;

诚信执业，珍视行业声誉，杜绝弄虚作假、隐瞒真相的行为，以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赢得社会信任;

文明服务，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、参与权，耐心解答合理咨询，妥善处理执业过程中的各类诉求。

执业纪律要求:

严格资质管理，仅在登记的业务范围内开展鉴定工作，严禁无资质执业或超范围执业;

规范执业流程，严格遵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及相关技术标准，确保鉴定材料审查、鉴定实施、文书制作等各环节合法合规;

廉洁自律从业，严禁索取或收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物、宴请等不正当利益，严禁利用执业便利谋取私利

严守保密规定，对执业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及鉴定相关信息严格保密，严禁泄露或非法使用;

规范文书管理，确保鉴定文书真实、完整、规范，妥善保管鉴定档案，保障档案的安全性与可追溯性。

投诉监督渠道

为接受社会监督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现将投诉监督电话公示如下：本司法鉴定机构投诉监督电话0411-66863999，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8：30-17：00。
当事人如对本机构及执业人员的执业行为有异议，可通过上述渠道反映情况，本机构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。

